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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9C_E7_9A_84_E5_c122_479435.htm 编者按：本文是我

的朋友英纯子小姐七年前写的法庭报告，因为涉及到我的一

桩讼案，应斑竹要求，第一次发表，算作是《说说我自己》

的征文。该文完成后，《中国律师》杂志社刘桂明主编附杂

志社公函寄到受案法院，法院经认真研究，动员原告撤诉，

拯救在下于水火之中。在此向刘主编、英小姐致谢！倾斜的

审判一起律师被诉侵犯名誉权案庭审纪实 英纯子 1996年10

月24日，李建强律师接到某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诉状及开

庭传票，一起律师被告侵犯名誉权案正式拉开帷幕。 律师为

何坐上被告席 1996年8月6日，著名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发

表了署名刘路的长篇纪实文章《弄权无忌，法律无言》。 文

章披露了胶东某乡镇党委、政府干部滥用职权，非法插手经

济纠纷，侵犯果农人身权、财产权的非法行为。 文章分“乡

政府升堂问案，”“李书记亲临薛家村，”“一封政府公开

信”，“动用警力大搜捕，”“法律何时能说话”五个部分

。 一九九六年九月八日，某乡党委书记李彪贵，副书记潘向

亮向某市人民法院起诉，诉称李建强律师（署名刘路）的《

弄权无忌，法律无言》一文“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

法院判处作者停止侵害，挽回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

济损失1,5万元，精神损失1万元。 立案前，李建强律师接到

原告代理律师的电话，表示文章有可能引起诉讼，愿意交流

一下各自的想法，并落实刘路是谁，李律师承认自己就是刘

路，文责自负，同意就文章交换意见。几天后，李律师没有

见到该律师，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李律师向法律提交答辩



状时，要求法庭允许青岛电视二台现场直播（青岛电视二台

与法院有协议），允许四十几位证人到庭作证。审判长拒绝

直播，但允许证人作证，并表示准备一个大的审判庭。 开庭

前几日，审判长突然告知李律师，不许证人出庭作证，理由

是怕法庭秩序的混乱。 倾斜的审判庭 11月12日上午8点，法

院大审判庭。 原告方李彪贵、潘向亮及两位代理律师，几名

据说是北京的记者到庭，耐人寻味的是李书记还有几名警察

护驾，即是上厕所也不离左右。 被告方李建强律师及他的委

托代理人李明君律师、吴绍山律师到庭，他们身后是薛家

村40多位干部群众。 由于本案影响甚大，市法院、检察院、

司法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们以及各界群众也都纷纷前来

旁听，200多个座位的大审判庭几乎座无虚席。 在庄严的国徽

下，本案正式开庭。 在原告宣读了起诉状，被告进行答辩之

后，法官开始调查。 第二原告潘向亮持一份《关于弄权无忌

，法律无言》一文严重事实的情况说明》开始发言，从陈永

年是什么人，《弄文》开头如何失实开始，像开批判会一样

对李建强律师人格、名誉进行猛烈攻击，李律师当即提出抗

议：一、文章中涉及到潘向亮的只有一处，他只能就这一处

是否侵犯他的名誉权进行发言，无权代表第一原告，更无权

代表其他案外人对《弄文》全篇进行指责；二、潘在发言中

使用了很多污辱、诽谤性语言，提出的许多问题与本案无关

，甚至与文章也无关。审判长不予理睬，抗议无效，潘向亮

依然故我，继续进行人身攻击。 潘向亮的发言结束一轮之后

，审判长开始询问被告：《弄文》中提到村委会提高了承包

费，有何证据？法院认为果农答辩有理，有何证据？党委书

记李彪贵对审理意见大为不满，严令薛家不准再找法院，并



决定派出人马亲自解决，有何证据？ 李答：“首先，第二原

告潘向亮无权就这些问题发言，出于对法庭的尊重，我回答

审判长提出的三个问题。前二个问题与侵犯两原告名誉权没

有关系，虽然我现在手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村委会如何擅自

提高了承包费，法院如何认定果农答辩有理，但有原村主任

陈永明、果农陈永学的证词可以说明这两个问题（读两个证

词）；至于李彪贵如何对审理意见大为不满，自己派人解决

，由陈永明证实：“李书记对审理结果很生气，通知我们不

用找法庭了，由乡党委政府派人解决。” 潘向亮继续发言，

他的发言仍然严重超出了自己的权利范围，被告多次抗议，

法官不予置理，被告方无可奈何停止了抗议。 以后的审判活

动实际上变成了对李建强律师的声讨大会，潘向亮声嘶力歇

地宣读着那份材料，还不时地污辱、咒骂李律师“造谣惑众

，欺骗舆论”，“蛊惑人心，移花接木，用心狠毒”，李彪

贵则骂李律师：“搬着牛头不认帐”。原告第一代理人干脆

说李律师“无耻地窃取了一次在中央级法制博物上发表侵权

作品的机会。” 审判长对这一切听之任之，充耳不闻，任其

自由发言。但被告方进行答辩，却多次被打断，甚至边证词

都不允许读完。 下午开庭时，李建强律师要求法庭给予平等

的发言机会，审判长竟说：“不让说的还是不能说！” 上百

名旁听听众，包括法官、检察官和新闻记者，都亲睹了这一

倾斜的审判！ 审判长提的问题不但刁钻古怪，而且都属细枝

末节： 如：抄走的东西有没有窗？出动的几十辆汽车、摩托

车的准确数字是多少？“李书记冷冷一笑”，谁能证明？李

书记为什么开始不要（村民的存单），以后又要了？李书记

“决定使用手中的权力对陈永年采取措施了”，他准备动用



哪权力？等等等等。但对于李彪贵是否发表过污辱性讲话，

讲话什么内容等对原告极为不利、对查明案件事实极为关键

的大是大非问题却一概不问。 旁听的群众说，法庭偏到这个

程度，这官司还怎么打！ 还有人说，被告是在同五个人打官

司，两位原告、两位律师，一位审判长。 本是同根生、相煎

何太急 由于审判长严重偏袒，原告方的代理律师也大大超越

了案件本身所涉及到的问题，对李建强律师进行人格侮辱和

无端指责。 原告第一代理律师说：“陈永年（案外人）不是

好农民，李建强也不是个农民的好儿子。” “被告李建强身

为律师，就应当好被告”，骂李律师：“在法庭上摇头摆尾

，又哭又笑”。 原告第二代理律师阴阳怪气地说：“我干了

这么多年律师，第一次把一位同行推上被告，心里不是滋味

，饭都没有吃好，我苦苦思索，被告李建强为什么要这么做

，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律师知法、懂法，但不守法。” 他还

骇人听闻地断言李律师：“短暂的律师生涯很快会划上句号

。” 对被告代理律师的发言，他嘲笑：“空洞、乏味，使本

律师答辩起来也没有劲儿。” 他甚至还信口开河的称：“被

告与其代理律师是一个所的，所以代理律师所取得了证据系

与证人恶意串通，没有证据效力。”“代理律师在文章发表

以后，不应再调查。” 这些荒唐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言词，

竟然没有受到法庭的制止！ 真相大揭秘 11月13日上午，李建

强律师获得了一次来之不易发言机会：他的答辩发言分如下

几个方面： 李彪贵是否非法插手经济纠纷。 李建强律师向法

庭列举以下事实： 事实一：原主任陈永明证实，“一九九四

年六月，柴棚乡法庭王庭长骑着车到我家，手里拿着九份诉

状，分别是我村果园承包户陈德法、陈永学、陈臧友、陈德



合、薛天尧、陈永正、陈永年、臧洪亮。要求他们交纳果园

承包费，我当时不同意盖章，他出去找来村党支部书记李永

合，我说：咱是不是先召集果家开个会，如果不交，再起诉

。王庭长说，老陈这话说的对。李永合说，管不了这么多，

诉状上的公章已经盖上了。我也只好盖上私章。大约一二天

前，乡政府工作人员把支部书记李永合、文书陈德知叫到乡

政府，组织了诉状，然后到柴棚乡法庭起诉了。” “九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柴棚乡法庭正式开庭，上午和下午分别审了

两户，果农说我们作价太高，法庭也认为他们答辩有理，让

村委和他们调解，当时乡干部刘吉兴、王建明都去旁听。”

（1995年6月13日证词） “休庭后，乡干部向党委李彪贵书记

汇报了审理情况，李书记很生气，通知我们不用找法庭了，

由党委政府派人解决。”（1996年10月26日证词） “一个支

委告诉我，乡里来人，要收承包费，让我把没交钱的几户叫

到办公室，陈永年到了办公室，王建明问陈永年为什么不交

承包费，陈永年刚要解释，王建明又不让说，有一名乡干部

踢了陈永年一脚，让他立正。王建明打了陈永年一耳光，同

来的乡干部一齐向前打陈永年，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他们

打了五分多钟，王建明、刘吉兴逼陈永年写保证书，保证下

午三时交款，其他村民一见陈永年挨了打，都回家准备了钱

交来。”（95年6月13日证词） 事实二，果家陈永学证实：“

我承包了七八亩地，因为村委价格太高，我们不交承包费，

村委于一九九四年六月起诉我们，六月二十八日在柴棚法庭

开庭，当庭没有结果休庭了。” 陈永明是当时的村委主任，

陈永学是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他们的证词具有客观性、真

实性，李彪贵插手经济纠纷，乡政府取代法庭升堂问案，不



是铁的事实吗？ 李彪贵是否发表过侮辱性讲话，潘向亮是否

指挥过抄家？ 李律师向法庭列举了三个事实： 事实一：陈永

明证实：“陈永年当天没交上钱，李书记很不满意，通知我

们到我村开现场会，乡干部让我们布置了会场，贴上了欢迎

李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的标语。八月十二日下午左右，李书记

带了108名机关干部和乡直部门负责人直到我们村。因为没有

找到陈永年，就把吕德兰拉到会场，坐在台前。李书记说：

你们这个小村也就一百来人，我今天就带了108人，我要好好

治理一下你们这个小村。然后他就发表了讲话，说：今天到

你们这个村来，就是要象四七年斗地主、打恶霸一样，斗争

恶霸地主陈永年，叫陈永年儿子说不上媳妇，女儿出不了嫁

。还骂陈永年是地痞、流氓、高草，今天就是要拔高草，让

陈永年永远过不好年等等，讲得很难听。”（1996年10月26

日） 陈永学证明：“李书记带了很多人到我们开大会，把吕

德兰叫到台前，李书记发表讲话：今天，我们要象斗地主、

恶霸一样，斗一斗陈永年，永年永年，我让你永远过不好年

，你儿子说不上媳妇，女儿了嫁。还说陈永年是高草，我们

今天来拔高草”。 安付军、陈德发、李云明、陈永福等人证

明，“六月十三日下午，李彪贵带领108名干部直到我们村召

开群众大会，会上李彪贵诬蔑陈永年是恶霸，要斗争他，还

说让他永远过不好年，儿子说不上媳妇，闺女出不了嫁。”

（1994年6月13日） 另外，还有原村支部书记李永合，村民陈

永正、陈淑玲、陈京海、陈永生、安明玉等十几名知情人也

作证，证明了文章中的那些话是李彪贵亲口所讲。 原告称文

章中李书记所做的讲话是被告编造的诺言，难道薛家村十几

名干部群众都不约而同的编造李书记的谎话吗？ 事实二、山



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1995年）莱州法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

决书第一项：“被告柴棚政府工作从员到陈永年、吕德兰家

取走其家物资的行为，是超越职权，侵犯公民财产权力的违

法扣押行为。” 到公民家中非法扣押财产，大至拖拉机，小

至房门、锅盖甚至连锅也要揭走，这不是抄家，难道乔迁新

居吗？ 事实三、村民陈永正证实：“散会后，我看到潘向亮

带领乡政府工作人员一百余人到陈永年家去，潘向亮说，能

抬的抬，能拿的拿，能推的推，能拉的拉。在他的指挥下，

拖拉机发动不起来，叫人推到大队院里。”（1996.11.11证词

） 村民陈淑玲证实：“散会后，潘向亮带领一百余人，让吕

德兰在头里走，到了门口，吕德兰说没有钥匙，有人翻进墙

头将大门摘下，我想进去看看，听潘向量说，能拿的拿，能

抬的抬，大门也抬到了大队，七八个人把拖拉机推到大队院

里。” 村民陈京海证实：“王建明、潘向亮、姜力云带的一

百多人都去过。”（指抄家） 村民陈永生评：“潘向亮带领

党委一百多人去抄的，东西都拿光了。”（均见1996年11

月11日证词）。 一封公开信是不是李彪贵写的？ 公开信是不

是李彪贵所为，是本案争执的又一个焦点：李律师向法庭列

举了以下事例： 事实一：公开信中的语言与李彪贵大会讲话

，风格内容极其相似： 公开信使用典型的文革语言，如：“

绳之以法，罪有应得”“正准备将打人凶手捉拿归案”“我

们将穷追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公开信还使用了街头

无赖语言：“陈永年以无赖的作法到村干部家强吃强住，”

被“四临八舍嗤之以鼻，”“不要把事情推向极端，否则对

于你没有半分好外”，“好汉子回来解决问题，我们将天天

等着你，望你头脑清醒一点吧，”“收回你散发的骗人术，



太可笑了，诬告没有饭吃，诬告没有钱，打官司身败名裂，

千买卖，万买卖，你还得回家翻土块，千万不要记了老本行

，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寸遗憾终身，骑虎难下，但还是下

来安全。这不是吓唬你，这是奉劝你。”如果不看一下下面

落款“柴棚乡政府”，你能不能想起街头无赖所下的战书？ 

再看一下李彪贵九四年十月五日在全乡人有线广播大会上的

讲话： “大家都在轰轰烈烈搞三秋，陈永年却逃之夭夭，仗 

着他在莱州市小舅子吕某某有几个臭钱，到处散发传单，我

们柴棚乡至今还有三个逃儿没有抓到⋯⋯”。 最后再看着李

彪贵干党委书记时所作所为： 柴棚乡政府驻地树着一块十几

米高的石碑上题：“青云直上，李彪贵”，另外一块是“志

在四方，潘向亮”。 柴棚乡各乡直机关挂着一块金匾，上题

：“为民、想民、爱民，为之所为、想之所想、爱之所爱，

官之本也，李彪贵。” 这又是李彪贵的亲笔，一副得意忘形

，妄自尊大的土“领袖”形象，这些专横跋扈、狂妄自大的

语言，与公开信的内容、风格何其相似！ 事实二，陈永明证

实：“大约九四年八月下旬，乡政府安排我们到处找陈永年

，我们找不到，到政府汇报，在乡政府办公室里，李彪贵拿

着一份草稿说：我亲自起草了这么一份公开信的草稿，准备

发给陈永年，你听听。然后就一条一条念，念完后说：“就

凭这些证据，陈永年还想打官司？”当时我没表态，住了约

一两天，这封公开信就发出来了，李风友和臧永民就带领乡

干部刘吉兴、王守军等送给陈永年的亲属若干份。“（1996

年10月26日证词） 这就清楚的说明，公开信的著作权应归李

彪贵，李彪贵在法庭上理屈词穷，竟说，“文章就是我写的

，我推给我的秘书，他也承认下来，你能怎么样？” 李彪贵



、潘向亮是否动用警力，搜查追捕陈永年一家、是否为防止

律师取证，对薛家村实施戒严？ 对传讯吕德兰、陈志英，拘

留李云亮、陈胜波，两次搜捕陈永年一家，李、潘二人供认

不讳，但认为是公安机关的行为，与自己无关。对此，李律

师列举以下事实： 事实一：九四年八月十六日，王建明等声

称奉李彪贵的指示，到吕德兰家抓吕德兰，同吕的家人发生

冲突，潘向亮指示派出所干警拘留了李云亮，非法关押殴打

陈志英,吕德兰二人，晚上九点才在材干部请求下放回。关押

期间，王建明、潘向亮分别溜进审讯室殴打吕德兰。（见吕

德兰、张雷、陈胜波证词、法医病历、照片） 事例二：九四

年八月十七日、十九日晚，乡干部及派出所干警四十余人，

两次到陈永年家，搜查到两点（见村干部李风友，村民陈德

福、陈永正证词）。 事例三：一九九六年六月，派出所在薛

家村设警管区，宣布晚上九点全村熄灯，不准上街，不准向

律师出证，否则后果自负。（见陈永正、陈淑玲证词） 潘向

亮辩称，自己去向派出所报案，不是下指示。李律师驳斥，

党委副书记让派出所抓人，报案和下指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 原告代理律师辩称，没有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或同意，不符

合搜捕的法律特征，两原告辩称：我们没有权力动用警力，

被告人不懂法律常识。 李律师驳斥：无权动用并不等于没有

动用，正因为无权动用警力，你们滥用职权动用了警力，才

构成违法，同理，正因为没有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搜捕才是

非法的，不能因为搜捕的非法性，而还定搜捕本身的存在！ 

最后，李律师着重指出，非法插手经济纠纷，召开会议发表

侮辱性讲话、抄家，组织警力搜捕、戒严，这几个方面基本

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连原告也得不承认，至于文章中个别的



细节或许有争议，原告言无，我方言有，但必须指出，对这

些细节问题，无论如何争论不休，也不能使其升格为侮辱和

诽谤。作为新闻报道，应尽量避免失实，以提高报道的真实

性，但人们如果要求字字句句都准确无误，这在任何一个国

家都无法做到，即使政法机关经过严格程序制定的法律文书

，也难免出差错，因此，如果对作者提出过分的要求，那是

不合理的、不现实的，是不利于加强舆论监督职能的。 庭审

结束了，原告律师宣称，告完了李建强律师马上起诉《民主

与法制》，言外之意，胜券稳操! 本案究竟将如何裁判，我们

将试目以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